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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2號判決協同意見書 

陳忠五大法官提出 

壹、問題提出 

本件審查標的中，最為關鍵者，係刑法第 79條之 1第 5

項規定：「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，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5

年，有期徒刑於全部執行完畢後，再接續執行他刑，第一項

有關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」。 

該項規定，係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公布、95 年 7 月 1 日

施行迄今之現行規定。同項規定，前於 86 年 11 月 26 日修

正公布時，除無期徒刑執行滿「20年」外，其餘文字均同。

以下，論述方便起見，簡稱系爭規定。 

系爭規定，旨在規範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問題。其適

用範圍，兼及「無期徒刑」與「有期徒刑」。其規範重點，有

三：其一，將無期徒刑之殘刑，從原本「終身刑」性質，轉

換為一種「有期徒刑」性質，並擬制殘餘刑期為 25年（或 20

年）；其二，不問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，亦不問是否另有他刑，

殘餘刑期必須全部執行完畢；其三，如有他刑，先執行殘刑，

再接續執行他刑，同條第 1項有關二以上徒刑併執行時得合

併計算假釋最低應執行期間之規定，於此不適用。 

系爭規定，致使同一徒刑之執行，受刑人僅有一次假釋

機會，沒有再獲假釋可能。其結果，假釋一旦經撤銷，受刑

人須再度入監執行殘刑，不問受刑人反社會性程度或再社會

化可能性如何，亦不問受刑人於殘餘刑期內改悔向上之努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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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接受矯正教化之成效如何，縱使執行殘刑已經過相當期

間，受刑人亦有悛悔實據、適於重入社會生活，仍必須先一

律執行固定殘餘刑期屆滿後，嗣於接續執行他刑期間，符合

他刑假釋要件時，始有再獲假釋之機會。 

上開規定，是否符合憲法意旨？成為本件審查重點。 

貳、基本立場 

本件判決主文第一項，略以：系爭規定有關無期徒刑假

釋撤銷後，一律執行固定殘餘刑期滿 25年（或 20年），未區

別假釋撤銷原因（更犯罪或單純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保護管

束事項之規定），亦未區別更犯罪情節輕重（包括所犯之罪應

執行刑之輕重），以及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成效等因素，以

分定不同之殘餘刑期，於此範圍內，不符比例原則，違反憲

法第 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。 

上開判決主文，切割系爭規定段落，限縮違憲宣告範圍，

僅就「無期徒刑」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部分，且僅就殘刑

執行方式中之「殘餘刑期」部分，不及於「接續執行他刑」

及「合併計算最低應執行期間」部分，進行憲法審查。 

此項判決主文，結論上大致可以贊同。然而，其射程範

圍及理由構成是否妥適？特別是，其中關於「應區別假釋撤

銷原因、更犯罪情節輕重、更生計畫執行成效等」，據以「分

定不同之殘餘刑期」部分，是否妥適？尚有斟酌餘地。 

相關論述，不僅「無期徒刑」假釋撤銷有此問題，「有期

徒刑」假釋撤銷亦有此問題。而且，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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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，不單僅是「殘餘刑期長短」問題，同時涉及「一併或

接續執行他刑」問題，以及「是否合併計算最低應執行期間」

問題，屬整體配套立法，應前後連結觀察，不宜割裂處理，

個別考量。 

鑑於事涉未來修法方向及個案救濟方式，影響刑事政策

發展及假釋制度規劃，有必要從另一觀點，再予補充申論，

爰提出本協同意見書。 

參、違憲理由 

系爭規定違憲之理由，可從假釋制度應追求實現之目的、

其所涉及之基本權性質、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方式等角度，

予以論述。 

一、假釋制度追求實現之目的 

假釋制度，係具體實現國家刑罰權之重要一環，亦為國

家協助受刑人更生重建、復歸社會之主要政策工具。國家刑

罰權之具體實現，應平衡兼顧公正應報、一般預防與特別預

防目的。假釋制度亦然，除貫徹執行受刑人之「刑期」，實現

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外，更應側重特別預防目的，針對

受刑人之「個人」因素，基於個案特殊情狀，適時評估預測

受刑人重入社會生活之可能性，彈性決定其有無從機構處遇

轉向改為社區處遇之必要性。 

依刑法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，假釋之許可，應同時具備

客觀要件與主觀要件。此等要件，反應假釋制度追求實現之

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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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觀要件，指受刑人受徒刑之執行經過一定期間。此即

最低應執行之期間。例如無期徒刑執行逾 25年，有期徒刑執

行逾 2分之 1、累犯執行逾 3分之 2。此一最低應執行期間，

具有二項功能：其一，一定期間內拘束受刑人人身自由，令

其承擔罪責，實現公正應報目的，同時發揮威嚇防阻效果，

實現一般預防目的；其二，一定期間內評估預測受刑人是否

改悔向上，適於社會生活，實現特別預防目的。 

主觀要件，指受刑人受徒刑之執行期間，有悛悔實據之

事實。此一要件，旨在落實特別預防目的，須綜合考量諸多

受刑人個人情狀及在監表現等因素，應有一定之合理觀察期

間，作為評估預測之基準。上開最低應執行之期間，除具有

部分實現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之功能外，亦寓有配合刑

事政策，從事矯正教化，評估悛悔事實，實現特別預防目的

之功能。 

因此，依受刑人之刑期性質及長短，在受刑人受徒刑執

行已經過最低應執行期間之前提下，假釋之許可、假釋之撤

銷、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或再假釋等問題，即應側重特別

預防目的，以一定之合理觀察期間內，受刑人改悔向上，適

於社會生活之評估預測為基準，判定其是否確有悛悔實據，

決定其是否適合轉化處遇方式，復歸自由社會。 

二、假釋制度涉及之基本權 

假釋制度，包括假釋之許可、假釋未經撤銷之效力、假

釋之撤銷、假釋撤銷之效力等，固然攸關受刑人之人身自由，

惟假釋之撤銷，僅是回復受刑人原應受人身自由限制之狀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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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未額外限制受刑人之人身自由。故假釋制度並未直接涉及

人身自由之侵害，其憲法審查，不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，而

應適度尊重立法者就假釋制度之整體規範計畫，容許較為寬

廣之立法形成空間。 

雖然如此，假釋制度亦非僅是國家對受刑人之恩惠或恩

典。受刑人入監接受徒刑執行一定期間後，確有悛悔實據者，

享有「藉由努力改悔向上、爭取假釋機會、重返自由社會」

之利益或地位，攸關其人身自由、人格發展、人性尊嚴或其

他權益，雖非一種具有積極請求權性質之基本權，仍應認為

係一種具有消極防禦權性質之基本權，屬憲法第 22 條規定

之概括基本權保障範圍。享有此一保障者，不僅是初次入監

接受徒刑執行之受刑人，亦包括曾經獲得假釋，嗣後假釋經

撤銷，再度入監接受徒刑執行之受刑人。 

假釋制度既然涉及受刑人基本權之保障，亦涉及國家機

關落實刑事政策特別預防目的之憲法誡命，即非單純立法裁

量或制度選擇問題，仍應受憲法審查。 

三、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 

本件所涉之問題層次，並非無期徒刑假釋是否撤銷之問

題，亦即是否應區別不同情形分別規範假釋撤銷原因之問題，

而係無期徒刑假釋撤銷後之效力問題，亦即是否應區別不同

情形分別規範殘刑執行之問題。 

基於貫徹國家刑罰權、落實矯正教化功能、實現防衛社

會目的，系爭規定針對假釋經撤銷之受刑人，令其再度入監

執行殘刑，目的固然正當。然而，其為達成此一目的所採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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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手段，是否為適當、必要之手段，則有疑問。 

無期徒刑假釋撤銷後，原無「殘餘刑期」問題。系爭規

定將無期徒刑之殘刑「有期徒刑化」，擬制其殘餘刑期為 25

年（或 20年）。此一刑期擬制及期間長短，立法政策上是否

妥適，或有討論餘地。但此為立法形成空間，應予尊重，不

生違憲問題。 

然而，系爭規定要求殘餘刑期全部執行完畢後，再接續

執行他刑，且殘刑與他刑不合併計算再假釋最低應執行之期

間。立法者顯然認為，如合併計算殘刑與他刑之執行期間，

將使殘刑部分不能完全執行，造成受刑人二度受假釋之不合

理現象。 

問題是，為何殘刑必須「完全執行」？為何二度假釋係

「不合理現象」？立法者此一規範計畫，純粹係基於公正應

報及一般預防考量，完全忽略假釋制度應側重追求實現之特

別預防目的，不但剝奪受刑人於殘餘刑期內「藉由努力改悔

向上、爭取再假釋機會、重返自由社會」之基本權，亦違反

國家機關矯正教化受刑人，協助其早日復歸社會之憲法誡命。

立法者採取之手段與其目的之達成間，顯然不符比例原則。 

從而，基於特別預防目的，假釋撤銷後再度入監執行殘

刑之受刑人，特別是反社會性或危險程度不嚴重而無特別預

防考量之受刑人（例如未犯罪而僅違反保護管束事項，或雖

犯罪但情節輕微），於具備假釋要件之前提下，應有再獲假釋

之機會。亦即，經過一定合理觀察期間後，綜合考量諸多受

刑人個人情狀及在監表現等因素，如確有悛悔實據，適於重



7 
 

入社會生活，即應許可其再度假釋，無強令其繼續在監接受

徒刑執行，限制其人身自由之必要。 

因此，系爭規定之所以違憲，不在於假釋撤銷後殘刑之

「刑期長短」（無期徒刑之 25 年或 20 年，有期徒刑之剩餘

刑期），而在於假釋撤銷後殘刑之「執行方式」，欠缺「彈性」，

只針對「刑期」（刑的因素），不針對「受刑人」（人的因素），

未區別不同情形，而「一律」、「固定」執行殘餘刑期完畢，

否定個別受刑人於殘餘刑期內再度獲得假釋之可能性！ 

肆、結論 

依系爭規定，無期徒刑假釋撤銷後，必先執行殘餘刑期

25 年（或 20 年）屆滿後，如有他刑，再接續執行他刑，且

於計算再假釋最低應執行期間時，執行殘餘刑期期間與執行

他刑刑期期間，不合併計算。 

依本件判決多數意見，系爭規定有關無期徒刑殘餘刑期

部分，應區別假釋撤銷原因、更犯罪情節輕重、假釋期間更

生計畫執行成效等情形，依比例原則，針對不同情形之受刑

人，分別改定不同之殘餘刑期。 

上開多數意見，切割系爭規定段落，限縮違憲宣告範圍，

未能全盤解決問題。以下疑問，有待釐清：其一，無期徒刑

假釋撤銷後之殘餘刑期，乃劃定國家刑罰權時間範圍之通案

問題，對任何受刑人應屬相同，是否適宜因不同個案受刑人

而改定不同刑期？其二，改定後之殘餘刑期執行完畢，不問

受刑人是否改悔向上，有無悛悔實據，刑之執行當然已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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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畢，是否合理？其三，對於反社會性或危險程度不嚴重之

無期徒刑受刑人，改定後之殘餘刑期，相較於假釋撤銷後有

期徒刑受刑人之剩餘刑期，可能更短，是否合理？ 

依本席意見，系爭規定違憲後，不生「改定殘餘刑期」

問題，只生「改定再假釋要件」問題！換言之，無期徒刑假

釋撤銷後，仍有假釋規定之適用，只要具備假釋要件，受刑

人仍有再獲假釋機會。此之假釋要件，包括客觀要件（一定

期間）與主觀要件（悛悔實據）。所不同者，應針對受刑人之

人的因素，區別假釋撤銷原因、更犯罪情節輕重、假釋期間

更生計畫執行成效等情形，改定再假釋要件，以一定之合理

觀察期間為基準，判定受刑人是否確有悛悔實據之事實。 

 


